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補助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試行辦法 

 
112年12月5日第596次行政會議通過 

113年12月24日第616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

究、提昇學術水準，特訂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補助教師執行專題

研究計畫試行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案)教師於當年度以本校名義申請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

畫或新進人員研究計畫未獲通過、且當年未有其他計畫正在執行

者，得以未獲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內容提出申請，惟每人每

年以一件為限。至多申請2次，且第2次之核定金額不得高於前次之

補助金額。 

 

第 三 條 申請案視當年度全校研究發展經費預算以決定補助件數及金額。補助

標準參酌國科會各學門平均核定金額之比例，每案以補助新臺幣5萬

元為原則，10萬元為上限。如有特殊情事，經校長簽准者不在此

限。本辦法審查原則如下： 

一、當年是否已獲得其他計畫案之補助及其金額。 

二、曾經獲得本辦法補助之次數。 

三、近5年之研究成果。 

 

第 四 條 申請時程、計畫執行期限及申請文件： 

一、以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每年 12 月）提出申請者，請於每年8月1

日至8月31日向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提出申請，補助執行期

間為當年8月1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止。 

二、以國科會新進人員研究計畫第一次提出申請者，本處得採隨到隨審

方式受理申請，補助起始月份與原申請計畫案相同，共計12個月。 

三、申請人需備妥下列資料（紙本及電子檔）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

請： 

（一）補助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表。（附表一） 

（二）國科會審查意見表。 

（三）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評審意見之回應與修正表。（附表二） 

（四）國科會計畫書。 

（五）近5年研究成果。 

 



第 五 條 向國科會提出申覆之計畫若獲核定通過者，應繳回所領之本校補助經

費。主持人離職、退休時，應申請撤銷計畫，並返還已支領之補助

款，如有特殊情事，經校長簽准者不在此限。 

 

第 六 條 本校專題研究計畫以補助研究人力、耗材雜項費用為主。不補助儀器

設備等資本門支出。獲本辦法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其兼任研究助理及

臨時工應聘用本校學生。 

 

第 七 條 獲本辦法補助之計畫案主持人，應於計畫截止日後2個月內完成經費

結案及依照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精簡報告格式繳交成果報告一份送本

處備查。未依規定辦理結案者，爾後不得再次申請本校校內研究計畫

補助經費。 

 

第八條  申請之審查與結案之考評應送交審查委員會進行審議。審查委員會由

副校長、研發長、主計室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開始計畫執行或完成計畫結案，隨

到隨審案亦由審查委員會採隨到隨審方式進行審議。 

 

第九條  本辦法自核定實施日起試行期為2年，經費來源為校統籌行政管理費

國科會提列部分。試行期間得視實際執行狀況進行下年度預算調整，

試行期滿將依據經費來源情況及整體執行率決定本辦法是否繼續施行

或終止試行。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表一】 
 

 

     學年度補助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學 院  

系所/單位  E-mail  

 職   稱  聯絡電話  

原提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名稱 

 

本學年度申請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名稱 

 

申請資格 
□申請國科會一般專題研究計畫（每年12月）未獲補助之專任（案）教師 

□申請國科會新進人員研究計畫（第一次 隨到隨審）未獲補助之專任

（案）教師 

 

目前計畫執行情況 
目前是否正在執行其他計畫： 

□是 補助單位：                      ，共             件 

        計畫總金額合計新臺幣                       元  

  □否  本人目前並無執行任何計畫           簽名：                                     

 
曾否獲得本項補助 

□曾獲得一次以上補助，請列出補助學年度： 

                                    學年度，共            次 

□否 

 

 

 

 

近5年研究成果概述 

 

 

 

 

 

 

 

 

 

 

檢附資料 

(紙本及電子檔) 

□1、國科會審查意見表 

□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評審意見之回應與修正表 

□3、國科會計畫書 

□4、近5年研究成果 

研究經費項目 
原提國科會

計畫金額 

擬請補助

金額 
核定金額 

（由研發處填寫） 

說明 

研究人力費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

項費用 

    

合 計     

申請補助總額 萬  仟  佰  拾 元 整 



申請補助期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本表法源依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補助教師執行專題研究計畫試行辦法 

備註：1.申請金額以原送國科會計畫編列之費用酌予補助，最高補助金額以 10 萬元為限。 

2. 審查核定後獲國科會申覆通過者，需退還已使用之本項補助費用。 

3. 本校專題研究計畫不補助儀器設備等資本門支出，以研究人力、業務費為主。 

4. 國科會審查意見表，請申請人逕洽國科會各學門承辦人員。 

5. 經費編列請參照「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研究人力費請依照本校

「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編列（不受國科會支給下限之限制），以不超過申請總

經費50％為原則，並且不得編列研究主持費。編列時請說明人力、職級(研究生或大學

生)、月支給金額及支用月份 ，並注意勞退保事宜。 

6.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請列舉預算項目。 

申請人 單位主管 院長 研究發展處 
 

 

 

 

 

 

 

 

   



【附表二】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評審意見之回應與修正表 
 

計畫名稱：  

 

主持人姓名： 

 

 

一、 對於國科會審查意見之回應。 

 

二、 修正原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之內容（簡述之） 

三、預期成果 


